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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拟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式募集

资金，编制了《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以下简称“本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可行性分析报告中如无特别说明，相关用语具有与《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中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人民

币 179,6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

碳升级改造项目 
125,032.35 111,163.00 

2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104,038.00 68,437.00 

2-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

低排放改造项目 
3,478.00 2,055.00 

2-2 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845.00 1,410.00 

2-3 
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

放封闭改造项目 
523.00 92.00 

2-4 
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

放封闭改造项目 
2,861.00 2,310.00 

2-5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

项目 
1,548.00 884.00 

2-6 
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

热改造项目 
1,689.00 1,061.00 

2-7 
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 
1,496.00 1,440.00 

2-8 
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 
10,803.00 3,424.00 

2-9 
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

造项目 
1,545.00 1,393.00 

2-10 
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

置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1,126.00 700.00 

2-11 
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

理改造项目 
4,247.00 4,115.00 

2-12 
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等超低排

放封闭改造项目 
2,127.00 816.00 

2-13 
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

统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1,787.00 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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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2-14 
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

造项目 
6,889.00 4,114.00 

2-15 
炼铁厂站新11道火车卸料区域超低

排放改造项目 
3,015.00 1,123.00 

2-16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

改造项目 
24,936.00 14,950.00 

2-17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

项目 
8,747.00 3,327.00 

2-18 
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

目 
25,376.00 24,767.00 

合计 229,070.35 179,600.00 

注：表内数值保留两位小数，由于四舍五入原因，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可能出现尾数不符

的情况。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后，如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少于上述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在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进度以及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调整并确定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优先顺序、

具体投入金额等；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在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背景和目的 

（一）发展循环经济将助力钢铁行业企业降本增效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资源总量管理、

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2021 年 10 月，《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出，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促进钢铁行业结构优化和清洁能源替代，深挖节能降碳潜力；2022

年 1 月，《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力争到 2025

年，钢铁工业基本形成布局结构合理、资源供应稳定、技术装备先进、质量品牌

突出、智能化水平高、全球竞争力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格局，80%

以上钢铁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吨钢综合能耗降低 2%以上，水资源消耗强度

降低 10%以上，确保 2030 年前碳达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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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犷的能源利用方式目前已制约着钢铁行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及经济发展空

间。钢铁企业正在探索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煤气等可循环产物，以高效型、

节约型、清洁型、可循环型的方式生产出电力，从而显著降低企业外购用电成本，

同时有效减少煤气放散造成的环境污染，具有突出的经济效益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国内钢铁企业的必经之路。 

（二）行业环保要求趋于严格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

的意见》（环大气〔2019〕35 号）文件要求，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是指对所有生

产环节（含原料场、烧结、球团、炼焦、炼铁、炼钢、轧钢、自备电厂等，以及

大宗物料产品运输）实施升级改造，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无组织排放以及运

输过程满足排放控制指标要求。主要分为有组织排放控制指标要求、无组织排放

控制措施要求、大宗物料产品清洁运输要求三大类。各地应围绕环境空气质量改

善需求，按照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总体要求，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有序

推进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2021 年 12 月，《“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指出，到 2025 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

排放强度降低 10%等；2022 年 1 月，《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

方案的通知》指出，到 2025 年，完成 5.3 亿吨钢铁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区域燃煤锅炉全面实现超低排放。 

在此背景下，方大特钢公司为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实

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工艺装备水平，以达到环保

A 级绩效企业标准为目标，按照《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环

大气〔2019〕35 号）文件要求，全面实施有组织、无组织和清洁运输全过程超

低排放改造。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造项目拟停运方大特钢现有 2

套中温中压煤气发电机组，同时将 3 座高炉的汽动鼓风机改为电动鼓风机，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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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置换出来，供新建的 2 套 65MW 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机组使用，实现能源

利用效率最大化。 

本项目的实施显著降低能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有效减少对项目所在

地的污染物排放，项目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 

2、项目实施必要性 

（1）符合国家、行业、地方政策和规划要求 

2021 年 3 月 11 日，我国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指出要全面推行循环经济理念，构建

多层次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体系，推进能源资源梯级利用。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

放项目盲目发展，推动绿色转型实现积极发展。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

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等产业。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

洁高效利用，推进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绿色化改造。本工程是对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富余煤气进行综合利用发电，可满足企业本身对二次能源的需求，符合国

家《十四五规划》中能源低碳高效利用、绿色升级等要求。 

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四章“再利用和资源化”第三十二条提出“企业

应当采用先进或者适用的回收技术、工艺和设备，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等进

行综合利用。建设利用余热、余压、煤层气以及煤矸石、煤泥、垃圾等低热值燃

料的并网发电项目，应当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规定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与综合利用资源发电的企业签订并网协议，提供上

网服务，并全额收购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本工程是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富余煤气进行高效综合利用，满足企业本身用电需求的同时，还可供应社会，符

合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思想和要求。 

为了进一步推动资源综合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信部、国土资源部、

住建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公告 2010 年

第 14 号），《大纲》对钢铁工业的废气及余热、余压综合利用技术提出了“推

广焦炉、高炉、转炉煤气的回收技术”。本工程是对富余煤气进行综合利用，符

合《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所提出的“三废”综合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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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制定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指出，钢铁工业是重点节能领域

之一，必须“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提高新建、改扩建工程的能耗准入标准。

充分利用高炉煤气和转炉煤气等可燃气体和各类蒸汽，以综合利用电厂为主要集

成手段，推动钢铁企业节能降耗。” 

利用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富余煤气，高效发电，符合《节能中长期专项规

划》的要求，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

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发改能源〔2022〕206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

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十四五”电力规划的通知》（发改能源〔2021〕1869 号）

等国家部委有关政策。 

（2）符合当前国家产业政策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是引导投

资方向，政府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和实施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政策的重

要依据，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目录组成。其中，鼓励类主要是对经济社会发

展有重要促进作用，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采取

政策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的关键技术、装备及产品。 

本项目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鼓励类项目，项目建设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方向。 

（3）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建设高效的亚临界发电机组，将低效机组升级为高效发电，使公司资源得到

了更有效利用，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经济效益，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使公司走上

良性发展的道路。国内钢铁企业大部分均采取了有效的节能减排措施，尽可能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此提高本企业自发电能力。 

本项目采用近年来运用的高效超高温亚临界煤气发电技术，且该技术已广泛

应用，将富余的煤气转化为电能，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的经

济效益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4）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项目建成并投产后，SO2 排放浓度小于 35mg/Nm3，烟尘排放浓度小于

5mg/Nm3，NOx 排放浓度小于 50mg/Nm3，均满足国家最新环保标准对钢铁厂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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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锅炉的超低排放要求，相对于煤电机组，减少了对当地大气环境的负荷，符合

国家的节能减排政策，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3、项目实施可行性 

（1）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行 

本项目主要通过利用钢铁生产富余的高炉煤气进行发电，投产后具有很好的

财务盈利能力，能够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利用富余的高炉煤气发电

也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项目实施的环境、

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行。 

（2）国家循环经济政策可行 

本项目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符合国家节能减排、产

业结构调整、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要求。项目实施具备政策可行

性。 

（3）项目实施资源条件可行 

本项目所用场地处于厂区内部，属于企业自有场地，不存在拆迁、征地等问

题，不影响当地社会稳定。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大大减少公司的受电量，从而有助

于减小电网的负荷。 

此外，本项目采用大量先进的节约用水措施，循环冷却水系统采用合理的浓

缩倍率，减少循环水系统排水量。辅机冷却水系统采用闭式冷却水系统，只需补

充少量工业水，节约宝贵的淡水资源。 

综上所述，项目实施资源条件可行。 

4、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 125,032.35 万元，具体投资内容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 22,700.00 18.16% 

2 设备购置 69,000.00 55.19% 

4 安装工程 26,600.00 21.27% 

5 其他费用 2,800.00 2.24% 

6 基本预备费 3,000.00 2.40% 

7 铺底流动资金 932.35 0.75% 

项目总投资 125,032.35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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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的建设周期为 23 个月。 

7、项目预期效益 

本项目税后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为 10.91 年，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

为 8.11%。 

8、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本项目已经取得南昌市青山湖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出具的《江西省工业企

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项目统一代码：2303-360111-07-02-217257）；

本项目已经取得南昌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

降碳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洪环环评[2023]67 号）。 

（二）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是公司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通过强化环保约束，

加大治污投资力度，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可以有效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提高

环境质量，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达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有机统一，同时也

是适应新常态、实现行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主要由以下 18 个子项目构成，具体情况如下： 

（1）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

后，可满足焦炉的超低排放改造要求，可确保推焦、装煤时焦炉的捕集罩区域烟

粉尘有效收集，无明显可见烟粉尘外逸，新建机侧地面除尘站烟囱颗粒物排放浓

度≤10mg/m3。 

（2）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煤场大棚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将抑制现场

扬尘，改善现场环境。 

（3）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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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实现全封闭，可满足超低排放的要求，生产现场

无明显可见烟粉尘外逸。 

（4）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

后，物料运输系统各受、落料产尘点封闭完善，生产运行环境可得到明显改善，

满足超低排放的封闭要求。 

（5）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后，现

场无明显可见扬尘外逸，排气筒粉尘浓度≤10mg/m3。 

（6）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进行改造，将在捣固焦炉

增加废气循环式优化加热装置。项目实施后，可从源头降低捣固焦炉烟道气中氧

化氮等气体含量，为焦化厂下一步通过调整和整改，提高脱硫脱硝设施运行效率，

进而为焦炉烟囱排放口氧化氮等气体实现超低排放创造条件。 

（7）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将在试用无动力

铁罐加盖设备的基础上，研发并推广使用该产品。项目实施后，实现铁水罐运输

过程中加盖，无烟尘外逸。 

（8）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高炉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

高炉返矿、返焦采用带式输送机运输，满足超低排放要求；原无组织排放的扬尘

可以得到控制，现场环境可得到改善。 

（9）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后，出铁

口平台封闭区域无明显可见烟尘逸出，火渣坑出火渣时无明显可见烟尘逸出。 

（10）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进行超低排放符合性环

保改造。项目实施后，可完善料场出口洗轮、洗车装置配置，使之符合《钢铁企

业超低排放改造技术指南》的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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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进行治理改造。项目实施后，

可对炼铁厂各工序料场大棚内的无组织粉尘排放进行治理，使之符合超低排放的

环保要求，同时改善料场大棚内现场环境。 

（12）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等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本项目将对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及物料存放大棚和生产厂房进行超低

排放封闭改造。项目实施后，炼铁厂皮带通廊、转运站、物料存放大棚、生产厂

房等封闭完成，满足超低排放的封闭要求，各点位封闭后无明显可见粉尘外逸出。 

（13）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进行超低排放封闭改造。

项目实施后，球团、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各改造点可实现封闭，满足超低排放

的环保要求。 

（14）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可解

决日常烧结机检修（不超 24 小时）时烧结矿落地储存和输送转运的问题，满足

超低排放对烧结矿储存和输送的环保要求。 

（15）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主要对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

可满足相关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的要求，避免现场无组织排放，改善区域环境。

同时，可杜绝因线路破坏而导致的行车掉道事故的安全隐患。 

（16）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本项主要对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进行超低排放改造。项目实施后，通过

完善厂房封闭、升级钢渣处理设施、新增高效湿式除尘设备及水处理系统持续改

造现场环境。 

（17）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 

本项主要对炼钢厂环境除尘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在炼钢厂现有无组织扬尘点

增设除尘系统。项目实施后，可解决连铸机区域、钢包翻渣区域、转炉区域的烟

粉尘无组织排放；使炼钢生产过程排放的烟粉尘颗粒物浓度满足≤10mg/Nm3 的

超低排放环保要求；同时也可改善现场环境，杜绝无组织排放对周边环境造成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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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18）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目 

本项目主要对超低排放清洁运输进行改造。项目实施后，可提升公司大宗物

料和产品清洁运输比例，有利于企业推进减碳减排。 

2、项目实施必要性 

（1）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是控制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 

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钢铁行业为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随之而来的却是行业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因此，钢铁行业需通过实

施超低排放改造、更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荷、控制环境污染。 

（2）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是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 

受传统生产工艺技术局限性和粗放型生产模式的影响，钢铁行业能耗高、产

污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钢铁产业的绿色转型，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强化

环保约束，加大治污投资力度。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可以有效减少大气污染

物的排放、提高环境质量，从而达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有机统一、实现行业

绿色转型发展。 

（3）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党中央提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

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日

益提高。通过实施超低排放改造，有利于减少区域污染物排放，改善环境质量，

提高环境舒适度，对打赢蓝天保卫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美丽中国都

有着重要意义，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3、项目实施可行性 

（1）环保改造与转型升级相结合 

公司环保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要严格按照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标准设计、建造，

建成投产时即达到超低排放水平。特别对铁前生产线的超低排放改造，涉及原料

场、烧结机、物料运输、高炉出铁场封闭等大型环保设施技改，对其进行全面的

转型升级，切实提高刚性投入，避免为减少投资而选择“豆腐渣”环保工程。 

（2）环保改造与技改检修相结合 

公司实施环保超低排放改造，将充分利用好技改和生产计划性检修的有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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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提前规划、统筹安排、有序推进，把对生产造成的影响最小化。 

（3）环保改造与环境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相结合 

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视频监控等污染排放监测监控系统应从环境信息化管

理系统建设需求出发，优化点位布设、选择适用设备，满足建设环境信息化管理

系统的软硬件条件。 

（4）环保改造采用先进成熟技术 

公司在环保升级改造过程中优先选用《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

见》中推荐的先进、可行的污染防治工艺和技术，项目设计、施工、验收均要符

合有关工程技术规范的技术要求。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时充分考察论证其可行性，

确保改造达到预期效果，实现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5）实施超低排放是公司现在和今后长期的责任 

公司位于南昌市市区，各生产工序达到环保超低排放，以满足政府管理部门

及周边居民对企业的共同期待，从而实现长期的产城融合发展。 

4、项目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04,038.00 万元，共涉及 18 个子项目，具体投资内容如

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1 建筑工程 22,432.84 21.56% 

2 设备购置 66,565.00 63.98% 

4 安装工程 11,002.00 10.57% 

5 其他费用 1,541.16 1.48% 

6 基本预备费 2,497.00 2.40% 

项目总投资 104,038.00 100.00% 

本项目 18 个子项目投资额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3,478.00 

2 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845.00 

3 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523.00 

4 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8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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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5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548.00 

6 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改造项目 1,689.00 

7 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496.00 

8 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0,803.00 

9 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1,545.00 

10 
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超低排放环保

改造项目 
1,126.00 

11 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项目 4,247.00 

12 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等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127.00 

13 
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超低排放封闭

改造项目 
1,787.00 

14 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6,889.00 

15 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3,015.00 

16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4,936.00 

17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 8,747.00 

18 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目 25,376.00 

合计 104,038.00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涉及的 18 个子项目实施主体均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涉及的 18 个子项目建设周期如下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6 个月 

2 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6 个月 

3 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7 个月 

4 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8 个月 

5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7 个月 

6 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改造项目 5 个月 

7 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6 个月 

8 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2 个月 

9 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9 个月 

10 
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超低排放环保改

造项目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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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周期 

11 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项目 5 个月 

12 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等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10 个月 

13 
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超低排放封闭改

造项目 
11 个月 

14 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3 个月 

15 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8 个月 

16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18 个月 

17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 12 个月 

18 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目 24 个月 

7、项目预期效益 

本项目涉及的 18 个子项目均属于环保超低排放技改项目，具有较好的环保

和社会效益，项目无直接经济效益，无投资回收期。 

8、项目审批情况 

本项目无需进行环评审查，18 个子项目均已取得南昌市青山湖区科技和工

业信息化局出具的《江西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备案通知书》，备案通知书文

号及项目统一代码如下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统一代码 

1 焦化厂焦炉的机焦两侧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505684 

2 焦化厂煤场大棚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301574 

3 焦化厂物料转运厂房及通廊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676253 

4 焦化厂物料运输系统转运点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374950 

5 焦化厂备煤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774617 

6 焦化厂捣固焦炉烟道气循环优化加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847213 

7 物流储运中心铁水罐加盖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353591 

8 炼铁厂返矿返焦输送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957735 

9 炼铁厂高炉出铁场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616298 

10 
炼铁厂料场汽车运输通道口清洗装置超低排放环保

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130604 

11 炼铁厂料场大棚粉尘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503919 

12 炼铁厂皮带通廊与转运站等超低排放封闭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451873 

13 
炼铁厂球团及原料产线皮带运输系统超低排放封闭

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700899 

14 炼铁厂新建烧结矿筒仓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924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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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统一代码 

15 炼铁厂站新 11 道火车卸料区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485155 

16 炼钢厂钢渣处理除尘系统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815409 

17 炼钢厂环境除尘超低排放提升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705774 

18 方大特钢超低排放清洁运输改造项目 2303-360111-07-02-138338 

四、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投资于“方大特钢超高温亚临界发电节能降碳升级改

造项目”及“超低排放环保改造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本公司未

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兼顾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巩固和增强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在转股期前可能会短期影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净利润、

每股收益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但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可增强

公司资金实力，提升公司净资产水平，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本支持。 

随着拟投资项目的有序投入、建设、产出对公司财务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公

司中长期持续发展战略布局将可得以有效实施。得益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为公司长远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预计未来公司的可持续

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市场竞争力及市场声誉均将得到明显增益，并直接和间

接为公司中小股东持续创造价值。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

体战略发展方向，兼顾经济效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并将直接或间接为公司中小

股东持续创造价值。因此，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投

资项目是切实可行的。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9月 29日 


